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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自然资（更新）〔2024〕30号

清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工改工”项目

申请总体实施方案报批手续的函》（清府函〔2024〕21号）收悉。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报的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工改

工”项目总体实施方案，由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按《明

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工改工”项目总体实施方案》

（见附件 1、2）实施改造。

二、该项目改造面积 7.979198公顷，改造后，一类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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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83.39平方米，容积率 3.4，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给明门（中

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重新约定土地使用年限为 50年，不分割

销售。道路用地 18138.54平方米，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给明门

（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建设，道路用地竣工验收后无偿移交

给清溪镇人民政府或清溪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明门（中国）

幼童用品有限公司放弃 1036.7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改

造范围内 970.05平方米，改造范围外 66.73平方米），拆除平整

后无偿交由清溪镇政府收回。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放

弃位于改造范围外与相邻国有土地证重证的 2.67 平方米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三、请按照有关规定，与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签

订实施监管协议并报我局报备，指导抓紧办理项目用地、建设等

手续，应自本批复文件印发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 3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

四、请按照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

会）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 2024年第 4次会议审议意见，

在后续阶段统筹落实有关工作要求。请依约依规进行监管，确保

该项目有序实施改造。

附件：1．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工改工”项

目总体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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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工改工”项

目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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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城市更

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明门（中国）幼童用

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年7月30日印发















附件 2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工改工”项目
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

项目名称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厂

“工改工”项目

项目位置 清溪镇大利村银湖工业区

标图建库编号 44190021595

土地现状

（公顷）

总面积 7.979198

其中

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7.979198

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0

“三地”面积 0

没有合法手续且已使用的土地面积 0

其中
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0

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0

现土地用途 工业

规划情况

是否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是

是否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是

是否符合“三旧”改造专项规划 是

批准情况

（公顷）

改造主体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开发主体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改造面积 7.979198

改造方式 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

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面积 0

完善土地征收手续的用地面积 0

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

用地的用地面积
0

保留集体用地性质的用地面积 0

土地规划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道路用地

供地面积
一类工业用地：6.068339公顷；

道路用地：1.813854公顷。

收地面积 0.103678

计容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一类工业用地：20.632353

容积率 2.0≤一类工业用地≤3.4

供地方式
一类工业用地：协议出让；

道路用地：划拨

备注：

1、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同意放弃 1036.7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造范围内 970.05
平方米，改造范围外 66.73平方米），拆除平整后无偿交由清溪镇政府收回。

2、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同意放弃与相邻国有土地证重证的 2.67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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